
附件1

川渝市场监管信用修复操作指引
一、经营异常名录移出

（一）申请材料

1．《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申请表》；

2．《守信承诺书》；
3．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辅助材料（非必填项）。

（二）修复条件

1．已纠正失信行为并履行相关法定义务；

2．公开作出信用承诺。

二、行政处罚提前停止公示

（一）申请材料

1．《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申请表》；

2．《守信承诺书》；

3．履行法定义务、纠正违法行为的相关材料（非必填项）。

（二）修复条件

1．一般违法失信信息公示期满三个月；严重违法失信信息（除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行政处罚信息及行政处罚限制期限超过三年的外）公示期满一年；
2．已经自觉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中规定的义务；

3．已经主动采取相关整改措施，消除危害后果和不良影响；

4．未因同一类违法行为再次受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行政处罚。
三、移出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一）申请材料

1．《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申请表》；

2．《守信承诺书》；

3．履行法定义务、纠正违法行为的相关材料（非必填项）。

（二）修复条件

1．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公示期满一年；

2．已经自觉履行行政处罚、行政裁决等行政决定中规定的义务；

3．已经主动采取相关整改措施，消除危害后果和不良影响；

4．未再受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较重行政处罚。

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实施相应管理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不得申请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信用修复。

四、办理时限

严格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管理办法》《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办法》《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规定》等相关规定执行，在确保程序合法合规的前提下，鼓励各地优化流程、压缩时限，提升办结效率。
附件2

信用修复主动告知提醒函

（模板）

编  号：

___________（行政相对人名称）：

你方于____年____月____日，被我单位给予行政处罚，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为__________________，属于（□轻微失信□一般失信、□严重失信、□特定严重失信）行政处罚，公示期为（□3个月、□1年、□3年），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等文件规定，该行政处罚信息将于7个工作日内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公示期间将可能对你方造成一定影响。

二、根据《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管理办法（试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58号）和《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07号）文件精神，该行政处罚信息履行处罚义务后，可于最短公示期（□3个月、□1年）（____年____月____ 日）满后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https://shiming.gsxt.gov.cn）在线申请信用修复。

三、如有疑问，请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积极帮助并指导你单位开展信用修复工作。信用修复联系人：XXX，联系电话：XXX。

四、所有信用修复服务及培训均为公益性质，不收取任何费用，请勿相信不良三方机构误导，造成不必要损失。

行政机关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信用修复短信提醒

（模板）

你单位行政处罚信息（决定书文号：          ）最短公示期已满，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s://shiming.gsxt.gov.cn）向行政处罚机关提交信用修复申请。
附件4
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申请表
	基本情况
	当事人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经营者）姓名及身份证件号码
	

	
	住    所

（经营场所）
	

	
	联系电话
	

	
	登记/发证机关
	

	经办人

姓名
	
	经办人联系电话
	

	申请信用修复事项
	□经营异常名录（□关联抽查检查结果负面信息）

□行政处罚信息（□关联抽查检查结果负面信息、

□关联自主公示行政处罚信息）

□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关联抽查检查结果负面信息）

□自主公示行政处罚信息

□破产重整企业违法失信信息（需关联勾选上列选项）

	决定书

文号
	
	决定日期
	

	申请事实和理由
	

	申请单位

签字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签字： 

单位（公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须知：1．本申请书仅限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信用修复时使用。

2．申请人对本申请书所填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3．本申请书所有内容均为必填项，其中，“申请信用修复事项”可视情况单选或者多选。

4．“申请事实和理由”应当详细说明履行相关义务、纠正失信行为，改善自身信用状况后的相关情况，如表格不够，可另附页。

5．申请单位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申请单位为自然人或者个体工商户的，签字即可。

附件5

守 信 承 诺 书
（当事人）       郑重承诺：

一、已主动履行法定义务、纠正违法失信行为。
二、所提供资料均合法、真实、有效。若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决定不予信用修复或者撤销准予信用修复的决定并公示三年，恢复公示或者列入状态且当事人三年内不得申请信用修复。

三、将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守法经营，加强诚信自律，强化内部管理。自觉履行社会责任，自觉遵守社会公德，自觉接受政府、行业组织、社会公众、新闻媒体监督。

承诺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自然人）签字：

                                    年    月    日



